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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居妻子认为没有和好可能
去年 11 月底，原告孙女士诉称，自己与赵某结婚近六

年，两人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儿子今年已经3岁了。孙女士
说，赵某年轻冲动、脾气暴躁，婚后两人经常发生争执；而且
赵某的父母素质很差，对自己的孩子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赵
某此次与人群殴受伤也是为了赵某父母的事；赵某受伤之
后，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于是孙女士便带着孩子回到娘
家居住，一直与赵某分居，至起诉时已经分居半年。

孙女士认为，自己与赵某已经分居，双方已没有和好的

可能，故向法院起诉坚决要求离婚，并且要求孩子的抚养权
归自己。

丈夫认为两人感情并未破裂
被告赵某收到法院的起诉材料后，赵某的父母认为赵某

现在可能并非完全行为能力人，故对赵某申请行为能力鉴
定，最终赵某被确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赵某向法院表示，自己与妻子孙女士的感情并未破裂，
不想离婚，而且自己舍不得孩子，希望能和孩子一起生活。

赵某的母亲作为赵某的法定代理人，在庭审中也表示不希望
儿子离婚，称赵某现在身体严重受伤，需要有人照顾和陪伴，
而且孙女士把孩子抱走，也不让赵某见孩子，赵某很痛苦，所
以希望法院驳回孙女士的诉讼请求。

特殊情况不支持离婚
法院经审理认为，孙女士与赵某系因家庭琐事发生纠

纷，赵某并不存在伤害夫妻感情的过错行为，加上赵某现在
处于人生低谷，更需要来自家庭的关怀和温暖。今年 5 月
底，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孙女士的诉讼请求。

承办法官表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有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
和分居满二年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有以上五种情形
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如果离婚诉讼的一方不同
意离婚，且不存在以上1、2、3项的情形，双方分居时间又未
满半年的，法院不能支持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

年过八旬的季承（左）到庭

男子打架受重伤 妻子诉离婚被驳
法官：男方处于人生低谷，需要家庭的关怀和温暖

《京华时报》

男子赵某在一次群殴中被重物击中头部，构成颅脑损伤，致使其表达能力受到一定影响，语速变
慢，反应速度变慢。让病中的赵某更加难过的是，他的妻子孙某在此时起诉要求离婚。近日，北京房
山法院一审驳回了孙某的诉讼请求。

季羡林之子告北大返亿元捐赠一审败诉季羡林之子告北大返亿元捐赠一审败诉
法院称公益捐赠无法撤销法院称公益捐赠无法撤销 原告要上诉原告要上诉

《法制晚报》

15年前，著名学者、北大终身教授季羡林与北大签订了一份捐赠协议，将保存的书籍、字画等物
捐赠给北大。季羡林去世后，其子季承公布父亲临终前的手书，称父亲生前取消捐赠，并委托自己全
权处分其物品，并据此要求北大返还父亲遗物。双方协商未果，季承将北大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季羡
林文物、字画等共计649件，涉案标的额高达1亿元。

昨天上午，北京一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季承作为受托人无权撤销捐赠协议，该捐赠属于公益
性质的捐赠，即便季羡林本人都不能撤销。法院据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季承表示坚决上诉，北大
方面则表示对判决很满意。

返还原物纠纷多年未解决
早在 2001 年 7 月 6 日，季羡林与北大签订了

一份捐赠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将属于季羡林个
人所藏的书籍、著作、手稿、照片、古今字画以及其
他物品捐赠给北大，赠品清单于2002 年3 月1 日
以前交付，赠品将分批分期移交指定的北大图书
馆，直到本协议所列各项全部赠品移交完毕。

2008年12月5日，季羡林手书公布：“有几件
事情在这里声明一下：一、我已经捐赠北大 120
万元，今后不再捐赠；二、原来保存在北大图书馆
的书籍文物只是保存而已，我从来没说过全部捐
赠……”

在另一封委托书中，季羡林写道：“全权委托
我儿子季承全权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物、务。季
羡林。戊子冬。2008年12月6日于301医院。”

季羡林去世后，季承认为父亲捐赠并不合法，
遂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委托律师向法院起诉北京
大学，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父亲的原物。
2012年8月3日，此案正式立案。

捐赠是否有效双方各执一词
2016年5月31日，该案在北京一中院开庭，81

岁的季承出庭。
庭审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请求返还

原物是否于法有据；第二，赠与协议是否有效；第
三，赠与协议是否具有公益性。庭上，季承并没有
发言，全程由代理律师陈述。

律师表示：“捐赠协议无目录，双方未交接。
所以，协议并未成立，也没有生效。季承得到季羡
林先生的特别委托授权，季承具备649件物品的
处理权、处分权，有权决定涉案标的物是否继续存
放在北大，请求返还原物于法有据。”

对此，北大并不认可。“物品已经归属北大，原
告无权要求北大返还。”北大代理律师认为，不论
从物权还是委托代理的角度，季承请求返还原物
都没有权利依据。“北大认为季羡林对北大的捐赠
行为，并非私人之间的馈赠，而是一项经过深思熟
虑的公益捐赠。”

公益捐赠本人也不能撤销
昨天，北京一中院作出一审宣判，驳回季承的

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季承作为季羡林先生

全权委托的受托人，虽然有权利提起本案诉讼，但
是因季羡林先生与北大签订的《捐赠协议》已然成
立并合法有效，且属于公益性质的捐赠，即便季羡
林先生本人都不能撤销。

季承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全权受托人只能按照
委托人的真实意思实施委托事务。季羡林先生本
人经过深思熟虑签订《捐赠协议》，其直至逝世都
未明确表示要撤销该《捐赠协议》。在这种情况
下，季承作为受托人更无权违背季羡林先生的意
愿或超越季羡林先生本人的权利而主张该《捐赠
协议》或捐赠意向被撤销，因而也就无权主张返还
原物。

所以，季承以2008年12月6日书嘱受托人的
身份要求北大返还原物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据
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
决季承交纳54万余元的诉讼费。

季承表示要上诉到底
宣判后，面对记者季承挥着手说：“完全不同

意（这个判决），绝对上诉，而且一直上诉到底，打
到最后胜利为止！”

季承说，父亲的捐赠协议违法，“一是捐赠前
没有分割母亲的遗产部分，把我母亲应得的部分
也捐赠了，明显违法；二是捐赠协议有一个前提，
就是双方清点签字后协议才能生效，实际上没有
签字，因此协议无效”。

季承的代理律师卞宜民则表示，“此案由和原
告身份都弄错了，季承是这批古籍文物的所有人，
并非受托人，季承起诉的是原物返还，但法院却以
季承是授权委托人身份，对委托事宜不明为由驳
回起诉，黑白颠倒。”

北大方面则表示对判决很满意，另外公益性
的捐赠不可以撤销，即便季羡林自己表示不想捐
赠了，也无权撤销。

季承的代理人表示，日前季羡林前秘书李玉
洁干女儿王如因盗窃季羡林旧居物品被判5年有
期徒刑，季承一方已提出抗诉申请，认为王如盗窃
案价值300多万元，按刑法应判无期徒刑。

季承透露，目前他们已经掌握了新证据，并展
示了部分被盗窃书画的复印件，“王如原来偷了
330万的书籍已经判决，现在又发现她盗窃了296
件字画，这说明北大失职。这些被盗字画仍在王
如家里，我们已经向最高检和最高法进行反映，要
求重新追究王如的刑责。”

涉案捐赠协议是否已经被撤销？
一审判决后，该案审判长丁宇翔对涉案捐赠

协议是否已经被撤销这一焦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审判长说，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

条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
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
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捐赠协议，从捐
赠目的、受赠人特点、捐赠物品属性来看，具有
公益捐赠的属性，即便是季羡林先生本人也不
得撤销。

本案诉讼过程中，季承曾基于季羡林先生
2008年12月6日全权委托的书嘱，主张撤销本案

《捐赠协议》。一方面，季承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受
托人，应从维护委托人利益的角度积极履约。在
季羡林先生并无明确授权撤销《捐赠协议》的情况
下，季承作为受托人应当积极履行《捐赠协议》确
定的义务，而不是千方百计使其被撤销。

另一方面，任何人不能将大于其自身权利的
权利委托他人。本案中，季羡林先生自己尚无权
撤销《捐赠协议》，因而就更不能授权他人撤销该

《捐赠协议》。因此，季承也不能撤销本案《捐赠
协议》。

北大曾于2009年1月16日在301医院就捐赠
事宜对季羡林先生表示：“这些字画最后怎么办听
您的意见，尊重您的意见。”季羡林先生随即答道：

“这书，就归学校……那些藏画，慢慢再商量……
再考虑考虑。”季承曾据此主张双方签订的《捐赠
协议》已经合意撤销。

本案《捐赠协议》并不存在法定撤销事由，
季承在此处主张的“合意撤销”实为“合意解
除”。根据查明的事实，2009 年 1 月 16 日，北大
部分领导看望季羡林先生时所提“您说捐，或
者不捐，都听您的意见”实际是一种咨询行为，
并非在法律意义上与季羡林先生商讨是否解除

《捐赠协议》。
对于一个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的合同而言，

要想合意解除，必须有合同双方明确的、一致的意
思表示。季羡林先生当时回答说“再考虑考虑”，
这一回答只能表明季羡林先生对于是否解除《捐
赠协议》存在一定的犹豫，但直到先生逝世，都一
直没有明确表示要解除《捐赠协议》。因此，本案

《捐赠协议》并没有被双方当事人合意解除。


